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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人社〔2024〕12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全面建设法治政府，加强行政规范性

文件监督管理，根据区政府第 75 次常务会议精神，对《关于印发

〈长三角（青浦）数字人力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〉的

通知》（青人社规〔2022〕9 号）作相应修改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原表述“3.贡献奖励。对入驻人力资源产业园的人力资源服

务机构，根据其经济贡献，给予财政收入区得部分一定扶持”，修

改为“3.贡献奖励。对经认定的人力资源产业园所在的属地镇实

施财政倾斜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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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 年 5 月 31 日

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31 日印发


